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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( 立法會 CB(1)1309/06-07(01)
號文件  

⎯⎯ 有關 2007年 3月 15日所討論事項

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立 法 會 CB(1)1309/06-07(02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對立法會 CB(1)1309/06-
07(01)號文件的回應  

立 法 會 CB(1)1106/06-07(03)
號文件  

⎯⎯ 助理法律顧問於 2007年 3月 7日致

政府當局的函件  
立 法 會 CB(1)1152/06-07(01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對立法會 CB(1)1106/06-
07(03)號文件的回應  
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A)。  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⎯⎯  
 

(a) 說明如管有受管制化學品不受條例草案規管，對於有來源不

明的受管制化學品與含有此類化學品的產品一起存放此情

況，政府當局可採取何種措施對付；  
 

(b) 解釋雖然第 4條訂明條例草案對政府具約束力，但政府當局的

政策是不對政府／公職人員施加刑事法律責任，在此情況

下，如政府／有關官員違反條例草案的規定，會有何後果；

並說明須否在條例草案中明訂豁免法律責任及紀律機制的條

文，與其他環境保護法例的情況相若；及  
 
(c) 考慮根據下列措詞修訂第 44(c)(i)條  ⎯⎯  
 

“將該通知或文件寄交該團體，並送往該團體在香港進行業務

的任何地方，並將之交予顯然關涉管理該團體的人或顯然受

僱於該團體的人；或 ”  

 
3 .   委員同意於 2007年 5月 10日 (星期四 )下午 2時 30分舉行下次

會議，繼續討論。 

 
 
II. 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30分結束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5月 23日  



附件A 
 

《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

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07年 4月 13日 (星期五 ) 
時間：上午 8時 30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

 

時間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
000000 – 001530 主席  
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7 
 

澄清署長在執行管制有毒化學品的

法定職能方面的權力，因為在 2007
年 3月 15日上次會議上就此事所作

的討論中，政府當局與助理法律顧

問 7似乎有不同解釋  
 
政府當局同意 2007年 1月 29日會議

紀要所載余若薇議員的意見，認為

即使沒有提述公約規定，署長在執

行法定職能時，只要與條例草案的

明確規定無牴觸，仍可參考公約規

定及任何其他規定  
 
主席關注到⎯⎯ 
 

(a) 鑒於公約規定涵蓋範圍廣泛，

且經常更改，如署長參考條例

草案並無載列的公約規定，公

眾可能會在不必要的情況下觸

犯條例草案；及  
 
(b) 應在條例草案中清楚指明有關

的公約規定  
 

助理法律顧問 7認為，刪除對公約規

定的一般參考條文，是要澄清任何

不明確之處。然而，政府當局堅稱

署長在執行法定職能時可參考公約

規定，這會造成含糊不清的情況，

以致未能確定日後有關公約的修訂

是否會未經立法程序，便在香港具

有法律效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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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
  余若薇議員的意見是⎯⎯  

 
(a) 同意刪除關於公約規定的一般

參考條文；及  
 
(b) 署長可考慮任何有關因素，包

括公約規定。如署長的權力受

到質疑，應交由法庭裁決  
 

 

001531 – 002624 助理法律顧問 7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參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於 2007
年 3月 26日會議上就透過本地法例

實施國際公約所作的討論 (立法會

LS50/06-07號文件 ) 
 

 

002625 – 003310 梁君彥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梁君彥議員認為，為方便業界遵守

有毒化學品的管制制度，應在條例

草案清楚列明所有有關規定，以免

造成誤解和爭議  
  
政府當局解釋⎯⎯  
 
(a) 署長將須列明拒絕許可證申請

的理由；  
 
(b) 申請人如對署長的決定感到受

屈，可提出上訴及／或申請司

法覆核；及  
 
(c) 除非條例草案中明訂條文的措

辭有含糊之處，否則法庭在作

出判決時，一般會參考條例草

案的明訂條文  
 

 

003311 – 004043 余若薇議員  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7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應否不准署長在執行其法定職

能時參考公約規定，或准其參考公

約規定，但須遵守若干條件限制  
 
助理法律顧問 7解釋⎯⎯  
 
(a) 《基本法》訂明，在香港具有

法律效力的法律，應為立法機

關制定的法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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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
  (b) 透過本地法例實施國際公約，

須通過立法程序，以便作出適

應化修改，以切合本地需要；  
 
(c) 容許署長在執行法定職能時參

考公約規定，意味公約規定其

後作出的修改可無須通過立法

程序而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；及  
 
(d) 應在條例草案中清楚列明署長

的權力，以免出現含糊之處和

爭議。署長不應獲授權在條例

草案的範圍以外行事  
 
政府當局回應稱⎯⎯  
 
此事於 2007年 1月 29日的會議上已

予詳盡討論。政府當局同意余若薇

議員的意見，認為即使條例草案並

無有關公約規定的一般參考條文，

署長就發出／更改許可證等行使酌

情權時，仍可考慮公約規定及任何

其他相關的因素／規定。然而，最

重要的一點是，署長在執行其法定

職能時，不可超越條例草案所賦予

的權力範圍行事  
 

 

004044 – 010343 余若薇議員  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7 
政府當局  
 

余若薇議員認為⎯⎯  
 
(a) 現時所草擬的條例草案並無列

明署長在執行如發出許可證等

職務時所須考慮的因素，包括

參考任何其他規定； 
 

(b) 如法案委員會的用意是在刪除

一般參考條文後將署長的考慮

範 圍 局 限 在 條 例 草 案 的 範 圍

內，便應界定若干範圍。此項

要 求 須 在 會 議 紀 要 中 記 錄 在

案；及  
 
(c) 在任何情況下，法官在考慮針

對 署 長 的 決 定 而 提 出 的 上 訴

時，一般會參考條例草案的明

訂條文，而非法案委員會的商

議結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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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
主席認為，政府當局不應在其回應

中述明，如條例草案已列明公約規

定，署長可參考該等規定  
 
政府當局解釋⎯⎯  
 
(a) 第 10(4)條 (特別是第 (a)(i)段 )及

第 11條等條文，已列明署長執

行有關發出許可證及施加許可

證條件的法定職能時，須考慮

的若干因素； 

 

(b) 署長在執行條例草案所訂的法

定職能時，只要與條例草案的明

確規定無牴觸，亦可參考該兩項

公約及其他相關因素。在任何情

況下，他均不可超越條例草案賦

予的權力範圍行事；及  
 
(c) 雖然條例草案旨在提供法律架

構，令該兩項公約可在香港實

施，但必須澄清不容許署長在

執 行 法 定 職 能 時 參 考 公 約 規

定，是否法案委員會的意圖  
 
主席認為，雖然法案委員會無意指

定署長在執行法定職能時不得參考

公約規定，但政府當局不應在回應

中 述 明 如 條 例 草 案 已 列 明 公 約 規

定，署長可予以參考該等規定  
 

010344 – 012023 梁君彥議員  
單仲偕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7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梁君彥議員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

局長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所

作 的 演 辭 中 ， 闡 述 署 長 的 權 力 範

圍。此舉會在署長的權力在法庭受

到質疑時，提供參考  
 
助理法律顧問 7認為，條例草案的內

容本身應清晰無誤，而對立法用意

作互相參照的做法並不可取。有關

透過本地法例實施國際公約的立法

會 LS50/06-07號 文 件 第 4段 所 述 的

情況，已說明此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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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
單仲偕議員認為，條例草案的內容

應已清楚說明其立法用意，政策局

局 長 在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時 所 作 的 演

辭，不應用作解釋條例草案的立法

用意，而應用以闡述條例草案的實

施詳情和覆檢時間，該等細則會在

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才擬定  
 
主席作結時表示⎯⎯  
 
(a) 應在條例草案中列明所有相關的

公約規定。若署長欲參考公約規

定，他不可超越本港法例所載列

的公約規定的範圍；  
 
(b) 在刪除一般參考條文後，如需

由署長執行尚未納入條例草案

的某些公約規定，政府當局或

須考慮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

正案，在條例草案中加入該等

規定。在本港法例載列的公約

規 定 ， 將 作 為 日 後 參 考 的 根

據；及  
 
(c) 如公約規定日後會有修改而可

能影響香港的有毒化學品管制

制度，有關條例 (如已制定 )須予

適當修訂以反映有關的修改  
 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已致函澄清其

立 場 ， 該 函 件 已 隨 立 法 會 CB(1) 
1724/06-07(01)號文件發出。 ) 
 

012024 – 012601 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政府當局對有關 2007年 3月 15日會

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的回應 (立法

會CB(1)1309/06-07(02)號文件 )  
 

012602 – 012700 助理法律顧問 7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余若薇議員  
 

主 席 建 議 根 據 下 列 措 詞 修 訂 第

44(c)(i)條⎯⎯  
 
“將該通知或文件寄交該團體，送往

該團體在香港進行業務的任何地方，

並將之交予顯然關涉管理該團體的

人或顯然受僱於該團體的人；或 ” 
 
 

政 府 當 局 考 慮

按 主 席 的 建 議

修 改 第 44(c)(i)
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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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
012701 – 014150 政府當局  

主席  
單仲偕議員  
余若薇議員  
 

討 論 有 否 需 要 擴 大 擬 議 的 管 制 制

度，以涵蓋管有受管制化學品事宜  
 
主席關注到，如管有受管制化學品

不受條例草案規管，如有理由相信

有人會使用所管有的來源不明受管

制化學品，政府當局或須考慮對條

例草案提出修訂，以規管此類化學

品，例如來源不明的受管制化學品

與含有此類化學品的產品一起存放

的情況 

 
單仲偕議員亦對須管制受管制化學

品的管有表示關注，但他並不支持

主席的建議做法，指此做法可能會

被濫用  
 
余若薇議員指出，《空氣污染管制

(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)規例》小組委員

會同樣關注到是否需要將該規例的

管制範圍擴及管有有關化合物一事  
 

政 府 當 局 說 明

如 管 有 受 管 制

化 學 品 不 受 條

例 草 案 規 管 ，

對 於 有 來 源 不

明 的 受 管 制 化

學 品 與 含 有 此

類 化 學 品 的 產

品 一 起 存 放 此

情 況 ， 政 府 當

局 可 採 取 何 種

措施對付  
 

014151 – 015249 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政府及有關公職人員未有遵行

條例草案所負的法律責任 

 
助理法律顧問 7要求當局解釋，鑒於

第 4條對政府具約束力，政府／相關

官員違反條例草案的後果為何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政府／相關官員無

須就條例草案所訂的罪行承擔刑事

法律責任，但當局會採取適當的紀

律行動  
 

政 府 當 局 解 釋

雖 然 第 4 條 訂

明 條 例 草 案 對

政 府 具 約 束

力 ， 但 政 府 當

局 的 政 策 是 不

對 政 府 ／ 公 職

人 員 施 加 刑 事

法 律 責 任 ， 在

此 情 況 下 ， 如

政 府 ／ 有 關 官

員 違 反 條 例 草

案 的 規 定 ， 會

有 何 後 果 ； 並

說 明 須 否 在 條

例 草 案 中 明 訂

豁 免 法 律 責 任

及 紀 律 機 制 的

條 文 ， 與 其 他

環 境 保 護 法 例

的情況相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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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行動

 
015250 – 015430 主席  

 

下次會議安排  
 

 

 

 
 
 
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7年 5月 23日  


